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8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如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毀棄損壞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220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乙○○（下稱被

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

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一）。

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略以：㈠告訴人甲

○○於偵查中已明確證稱被告即為本件之行為人，並於偵查

中證稱：「被告有寫一封信給我，內容是數落我怎樣才會被

丟雞蛋，被嘲諷，被告也不認錯，而且不只有錄到一次，影

像很清楚」等語，且被告亦自承於110年12月19日16時28分

許，有在告訴人之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

當心我告你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則告訴人既已基於其親

身見聞而得具體指證被告為本件行為人，且被告於案發後甫

2日即以與本案犯行類似方式挑釁告訴人，慮及其手段、時

間點及前後脈絡，堪認被告即為本件之行為人，原審未能審

酌上情，而逕對被告有利之認定，其認事用法，尚有違誤。

㈡被告丟擲臭雞蛋及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心生意

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屬有意直接針對被告

之名譽予以恣意攻擊，且被告既否認其為行為人，且於偵查

中亦供述其沒有覺得告訴人是黑心商人等語，則本件尚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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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被告為此部分言論之具體原因，更無從具體實質審酌被

告所為之上開言論是否屬應保護之言論，原審判決既未能知

悉引發上開言論之原因，逕認該等作為非屬侮辱之言詞，尚

嫌速斷，難認妥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3項、第361

條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經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本具有未

盡公允之疑慮，是除其指訴本身須無重大瑕疵外，尚應調查

其他證據，彼此相互利用補強而達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無合理

懷疑之確信心證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判決（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雖指稱被告

即為本案行為人，並於偵訊中稱：被告有寫一封信給我，內

容是數落我怎樣才會被丟雞蛋，被嘲諷，被告也不認錯，而

且不只有錄到一次，影像很清楚等語（11007號卷第65頁反

面），然：⒈被告否認有寫信給告訴人（本院卷第70頁），

且縱有被告寫信給告訴人之事，究竟信件內容為何，未據告

訴人提出，亦無從得知。至被告雖坦承原審卷第75、77頁紙

張（如附件二），其中有「我還真的沒看過一家小小的店被

蛋洗的如此透徹！」等文字為其所書寫，然被告稱：這是員

警來跟我吵架後我氣不過，我才去寫了這張紙，是警察來跟

我說告訴人他們家被丟雞蛋，我年紀這麼大了，警察來跟我

弄一下我當然會生氣，警察那麼年輕又不懂得敬老尊賢等語

（原審卷第101頁），且綜觀該2張紙張所載文字前後文脈

絡，核與被告所辯上情尚無顯然不符，並非無稽，自難以此

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⒉告訴人雖另稱攝錄到不只1次，影

像很清等語，然除卷內110年12月17日本案行為時間、110年

12月19日影像已經原審當庭勘驗，並擷取相關畫面（原審卷

第95至100、103、105、106、109至122頁），並無法清楚辨

識110年12月17日行為人即為被告，已經原審論敘明確（原

判決第3頁），未據檢察聲請勘驗其他影像畫面，而告訴人

於本案行為人為本案行為時，既未在場見聞，且經原審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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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時之現場監視器畫面結果，未能清楚辨識行為人即為被

告，自難以告訴人指訴被告為本案行為人，即為不利被告之

認定。⒊被告雖坦承有於110年12月19日16時28分許，在告

訴人之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心我告你

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並有卷附記載該等文字之紙張在卷

可佐（原審卷第73頁），然據被告稱：這是在告訴人報警後

因為我不服氣，我去寫了這張紙條，就是（原審）卷第73頁

內容，我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告訴人無憑無據，在我生病時

還向警員提告，是警察跟我吵架之後我氣不過才去貼等語

（原審卷第100頁），而告訴人係於110年12月18日報案，報

案後經警對被告查訪是否為本案丟雞蛋之行為人，此有卷附

職務報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警詢筆錄可佐（11007號卷第15、17、21

頁），是被告所辯上情，並非全然無據，自難以被告因主觀

認遭告訴人無端報案滋擾而心生不滿所為行為，推認被告即

為本案行為人。

　㈡關於丟擲臭雞蛋、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心生意人」

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部分，並不構成公然侮辱、

毀損罪，已據原審論述甚詳。再者，依告訴人所述：被告信

中說我老婆用裝過的塑膠袋包便當給她等語（11007號卷第6

7頁），並有卷附被告坦承為其書寫之紙張（原審卷第73

頁）可稽，可見被告與告訴人間並非全無糾紛，而被告經營

便當店，便當牽涉飲食衛生，依一般生活經驗，以使用過之

塑膠袋裝便當，有高度可疑會有飲食衛生之顧慮，從而，縱

被告有以「黑心生意人」「Black Heart」此等誇大、負面

且足使告訴人不快的用詞表述其不滿，是否係基於故意貶損

告訴人之社會名譽而為，尚屬有疑。

四、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經調查結果，尚未達通

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

成有罪之確信，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原審因而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並未提出其他積極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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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洪瑞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佳琳、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20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

字第2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因不詳因素，對於告訴人甲○○

及其在臺中市○區○○○路000號經營之「後廚手作餐盒」

便當店有所不滿，基於毀損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0

年12月17日凌晨2時許，在上開便當店門口，對於大門及告

訴人所停放之綠色機車，丟擲臭雞蛋及廚餘，並在地上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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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以輕

蔑、侮辱告訴人，致使該便當店之大門、地面及機車散發惡

臭且殘留明顯污漬難以清洗，足以損及告訴人之財產利益及

人格尊嚴。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及第309

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刑事訴訟上證明

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故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

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184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毀損、公然侮辱等罪嫌，無非係以

下列證據為其論據：

　㈠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職務報告；

　㈢現場地面及機車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照片及現場遺留紙張

照片。

四、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毀損、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根本沒有

去告訴人那裡，監視器畫面顯示的人不是我等語。

五、經查：

　㈠有一髮型為耳上短髮、戴口罩之人，其身穿一件式、無袖、

長度過膝之淺色長裙，上身內搭深色長袖上衣，下身則內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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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長褲及深色長襪，腳穿淺色拖鞋，復以右手持一提袋，

且該提袋之側面呈現有相當寬度，分別於110年12月17日凌

晨2時14分至16分許行經告訴人所經營上開便當店騎樓，於

同日凌晨2時20分許、同日凌晨2時38分許朝告訴人所經營之

上開便當店騎樓、機車車身等地方拋擲某種含水分之物體而

呈現噴灑狀態；於同日凌晨3時28分許則有丟擲成團的紙張

至騎樓處，並散落在走廊上等事實，業據本院當庭勘驗現場

監視器畫面確認在卷，有本院勘驗筆錄、監視器畫面截圖在

卷可稽（偵卷第34至36頁；本院卷第95至99、109至122

頁）。又關於該人所潑灑的物品為廚餘及臭雞蛋等物品及載

有「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等節，已

由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2頁），復有員

警職務報告（偵卷第15頁）、現場地面及機車照片（偵卷第

31至33頁）及告訴人提出之紙張照片（偵卷第37頁）存卷可

考。

　㈡惟詳端上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或因夜間拍攝，或係因解

析度、畫素不高，且因該人有配戴口罩等緣由，致無法清楚

辨明該人的五官、衣著有無花紋，該人身形、穿著亦無明顯

特出於他人的特徵，以致本院無從審認並特定該人確實為經

起訴之被告。況且，被告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4時28分許有

在上址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心我告你

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業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認在

卷，並有該紙張（本院卷第73頁）及監視器畫面截圖（本院

卷第105至106頁）附卷可佐，並供稱：我這麼做是因為覺得

告訴人無憑無據，於我生病時還向員警提告，是員警跟我吵

架之後我氣不過才去貼等語（本院卷第100頁）。倘比對案

發當日之監視器畫面與前揭110年12月19日之監視器畫面，

可見後者因係在日間拍攝，而畫面中人物呈色及形貌較為明

顯可辨，而該2日影像畫面中之人物穿著不同，髮型及配戴

口罩顏色雖相似，然就鬢角處似略有不同，亦即前者中人物

的鬢角髮流似係塞在眼鏡下方，後者則係明顯後梳，且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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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物似未戴眼鏡，又前者影像不知是否有經壓縮，致畫面

中人物體型方面前者似較後者為豐腴，是前者影像中之人物

是否確實與後者相同，均為本案被告，非無疑義。且被告於

偵審過程中始終否認案發當日為行為之人、案發當日監視器

畫面中之人為其自身，但於本院提示110年12月19日之監視

器畫面時，卻立即坦承該日前往張貼紙張者係其本身，以被

告此等坦然之事後反應觀察，被告是否係無端爭執110年12

月17日凌晨2時至3時餘許前往潑灑廚餘、紙條者非屬其個

人，不無疑問。再者，本院依公訴檢察官之聲請，將被告於

偵查、本院審判過程中所書寫的所有文字資料及告訴人所提

供記載有「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原

本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進行鑑定，鑑定結果顯示因「黑心生意

人」及「Black Heart」等文字有刻意做作書寫之情形，故

依現有資料歉難鑑定等節，有法務部調查局112年12月8日調

科貳字第11203291630號函（本院卷第157頁）暨所附該局文

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本院卷第159至180頁）在卷可

徵，是案發當日拋擲此等紙張之人是否為被告，於此更添疑

義。此外，除告訴人之指述，別無其他事證可逕認係被告於

案發當日為公訴意旨所指行為，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縱使本案係被告所為：

　⒈公然侮辱部分：

　⑴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其所謂「侮辱」，係指

以粗鄙之言語、舉動、文字、圖畫等，對他人予以侮謾、辱

罵，足以減損或貶抑他人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之人格地位，始

足當之。蓋本罪之規範作用，係在保護個人經營社會群體生

活之人格法益，從而是否構成「侮辱」之判斷，除應注意行

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職業等個人條件外，尤應著重

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行為地之方

言或語言使用習慣等事項，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

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

即率爾論斷。此外，個人之名譽究竟有無受到減損或貶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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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之感情為斷；申言之，縱行為人所為

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上之情感，惟客觀上對於被害人之人格評

價並無影響時，尚不得遽以刑法公然侮辱罪加以論處。再

者，公然侮辱罪中所謂「侮辱」，係指直接對人詈罵、嘲笑

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至其是否屬足以貶損

他人評價之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

度、慣用之語言、當時所受之刺激、所為之用語、語氣、內

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

　⑵在他人營業場所潑灑廚餘或雞蛋，非必然帶有侮辱意涵，表

示抗議、不服或有所訴求，例如討債、迫使受潑灑對象出面

處理事務者所在多有，此非社會一般人所不得想見，遑論行

為人係在衡情人煙稀少、燈光昏暗之凌晨2時餘許潑灑廚餘

及臭雞蛋，其是否係為貶損告訴人或其所經營店家的名譽，

始為此部分之行為，容存有疑。

　⑶就散發紙條部分，告訴人於偵訊時陳稱：被告買我便當2、3

年，我也不清楚為何會發生本案這種事，後來是從被告寫的

信中，被告說我老婆用裝過的塑膠袋包便當給他等語（偵卷

第66至67頁），是若告訴人所述為真，則被告應係本於其消

費體驗表述其認為不該將已使用過的塑膠袋盛裝食物，是縱

或被告係以「黑心生意人」「Black Heart」此等誇大、負

面且足使告訴人不快的用詞表述其不滿，被告是否真有公然

侮辱之犯意，亦存疑義。

　⒉毀損部分：

　⑴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係對於文書、建築物、礦坑或船

艦以外之他人之物，有毀棄、損壞或致令不堪用之任一行

為，且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足成罪。所謂「毀棄」

係指毀滅或拋棄，使物之本體或其效用全部喪失；「損壞」

乃指損害或破壞，使物之性質、外形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

一部喪失之意；「致令不堪用」則指以毀棄、損壞以外之方

法，雖未毀損原物之外形或物理存在，但使物喪失其特定目

的之全部效用者而言，果與前開要件不符，行為人所為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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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當刑法第354條之構成要件。

　⑵告訴人雖於警詢時固陳稱：對方用臭雞蛋及廚餘丟我所有之

機車及店家大門，導致我機車壞掉送修，且大門的污穢也清

理許久等語（偵卷第22頁），但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便當

店大門、地面及機車被丟廚餘及雞蛋部分都已經清掉了，機

車沒有受損，只有機車行說難以清理部分，但後來也都清掉

了等語（本院卷第247頁）。衡情潑灑廚餘或投擲臭雞蛋，

若力道不強，不致刮傷地面、車體或大門，以水洗或其他洗

劑除去即可完全清洗乾淨，此乃社會一般常識。又細閱前開

照片，除有廚餘、雞蛋等不潔外觀外，並無明顯可見地面、

大門或牆面有遭刮花，致大門、地面及機車之美觀有明顯破

壞之情，且機車、地面及大門依告訴人前揭說法，應可認已

清潔完畢，且仍為繼續供告訴人騎乘、通行使用。職前各

節，難認上述潑灑廚餘及臭雞蛋之行為，已生毀棄、損壞物

品之結果，自不該當刑法第354條之構成要件。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事證，仍存有合理之懷疑，

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為前揭毀損及公然侮辱犯行之確

信，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意旨說

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瑞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蕭如娟、張永政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陳建宇

　　　　　　　　　　　　　　　　　　　法　官　姚佑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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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8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如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毀棄損壞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20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乙○○（下稱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一）。
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略以：㈠告訴人甲○○於偵查中已明確證稱被告即為本件之行為人，並於偵查中證稱：「被告有寫一封信給我，內容是數落我怎樣才會被丟雞蛋，被嘲諷，被告也不認錯，而且不只有錄到一次，影像很清楚」等語，且被告亦自承於110年12月19日16時28分許，有在告訴人之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心我告你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則告訴人既已基於其親身見聞而得具體指證被告為本件行為人，且被告於案發後甫2日即以與本案犯行類似方式挑釁告訴人，慮及其手段、時間點及前後脈絡，堪認被告即為本件之行為人，原審未能審酌上情，而逕對被告有利之認定，其認事用法，尚有違誤。㈡被告丟擲臭雞蛋及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屬有意直接針對被告之名譽予以恣意攻擊，且被告既否認其為行為人，且於偵查中亦供述其沒有覺得告訴人是黑心商人等語，則本件尚無從審酌被告為此部分言論之具體原因，更無從具體實質審酌被告所為之上開言論是否屬應保護之言論，原審判決既未能知悉引發上開言論之原因，逕認該等作為非屬侮辱之言詞，尚嫌速斷，難認妥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3項、第361條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經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本具有未盡公允之疑慮，是除其指訴本身須無重大瑕疵外，尚應調查其他證據，彼此相互利用補強而達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雖指稱被告即為本案行為人，並於偵訊中稱：被告有寫一封信給我，內容是數落我怎樣才會被丟雞蛋，被嘲諷，被告也不認錯，而且不只有錄到一次，影像很清楚等語（11007號卷第65頁反面），然：⒈被告否認有寫信給告訴人（本院卷第70頁），且縱有被告寫信給告訴人之事，究竟信件內容為何，未據告訴人提出，亦無從得知。至被告雖坦承原審卷第75、77頁紙張（如附件二），其中有「我還真的沒看過一家小小的店被蛋洗的如此透徹！」等文字為其所書寫，然被告稱：這是員警來跟我吵架後我氣不過，我才去寫了這張紙，是警察來跟我說告訴人他們家被丟雞蛋，我年紀這麼大了，警察來跟我弄一下我當然會生氣，警察那麼年輕又不懂得敬老尊賢等語（原審卷第101頁），且綜觀該2張紙張所載文字前後文脈絡，核與被告所辯上情尚無顯然不符，並非無稽，自難以此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⒉告訴人雖另稱攝錄到不只1次，影像很清等語，然除卷內110年12月17日本案行為時間、110年12月19日影像已經原審當庭勘驗，並擷取相關畫面（原審卷第95至100、103、105、106、109至122頁），並無法清楚辨識110年12月17日行為人即為被告，已經原審論敘明確（原判決第3頁），未據檢察聲請勘驗其他影像畫面，而告訴人於本案行為人為本案行為時，既未在場見聞，且經原審勘驗行為時之現場監視器畫面結果，未能清楚辨識行為人即為被告，自難以告訴人指訴被告為本案行為人，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⒊被告雖坦承有於110年12月19日16時28分許，在告訴人之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心我告你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並有卷附記載該等文字之紙張在卷可佐（原審卷第73頁），然據被告稱：這是在告訴人報警後因為我不服氣，我去寫了這張紙條，就是（原審）卷第73頁內容，我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告訴人無憑無據，在我生病時還向警員提告，是警察跟我吵架之後我氣不過才去貼等語（原審卷第100頁），而告訴人係於110年12月18日報案，報案後經警對被告查訪是否為本案丟雞蛋之行為人，此有卷附職務報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詢筆錄可佐（11007號卷第15、17、21頁），是被告所辯上情，並非全然無據，自難以被告因主觀認遭告訴人無端報案滋擾而心生不滿所為行為，推認被告即為本案行為人。
　㈡關於丟擲臭雞蛋、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部分，並不構成公然侮辱、毀損罪，已據原審論述甚詳。再者，依告訴人所述：被告信中說我老婆用裝過的塑膠袋包便當給她等語（11007號卷第67頁），並有卷附被告坦承為其書寫之紙張（原審卷第73頁）可稽，可見被告與告訴人間並非全無糾紛，而被告經營便當店，便當牽涉飲食衛生，依一般生活經驗，以使用過之塑膠袋裝便當，有高度可疑會有飲食衛生之顧慮，從而，縱被告有以「黑心生意人」「Black Heart」此等誇大、負面且足使告訴人不快的用詞表述其不滿，是否係基於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而為，尚屬有疑。
四、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經調查結果，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原審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並未提出其他積極之證據可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洪瑞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佳琳、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20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因不詳因素，對於告訴人甲○○及其在臺中市○區○○○路000號經營之「後廚手作餐盒」便當店有所不滿，基於毀損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0年12月17日凌晨2時許，在上開便當店門口，對於大門及告訴人所停放之綠色機車，丟擲臭雞蛋及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以輕蔑、侮辱告訴人，致使該便當店之大門、地面及機車散發惡臭且殘留明顯污漬難以清洗，足以損及告訴人之財產利益及人格尊嚴。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及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故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4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毀損、公然侮辱等罪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為其論據：
　㈠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職務報告；
　㈢現場地面及機車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照片及現場遺留紙張照片。
四、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毀損、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根本沒有去告訴人那裡，監視器畫面顯示的人不是我等語。
五、經查：
　㈠有一髮型為耳上短髮、戴口罩之人，其身穿一件式、無袖、長度過膝之淺色長裙，上身內搭深色長袖上衣，下身則內搭深色長褲及深色長襪，腳穿淺色拖鞋，復以右手持一提袋，且該提袋之側面呈現有相當寬度，分別於110年12月17日凌晨2時14分至16分許行經告訴人所經營上開便當店騎樓，於同日凌晨2時20分許、同日凌晨2時38分許朝告訴人所經營之上開便當店騎樓、機車車身等地方拋擲某種含水分之物體而呈現噴灑狀態；於同日凌晨3時28分許則有丟擲成團的紙張至騎樓處，並散落在走廊上等事實，業據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確認在卷，有本院勘驗筆錄、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稽（偵卷第34至36頁；本院卷第95至99、109至122頁）。又關於該人所潑灑的物品為廚餘及臭雞蛋等物品及載有「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等節，已由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2頁），復有員警職務報告（偵卷第15頁）、現場地面及機車照片（偵卷第31至33頁）及告訴人提出之紙張照片（偵卷第37頁）存卷可考。
　㈡惟詳端上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或因夜間拍攝，或係因解析度、畫素不高，且因該人有配戴口罩等緣由，致無法清楚辨明該人的五官、衣著有無花紋，該人身形、穿著亦無明顯特出於他人的特徵，以致本院無從審認並特定該人確實為經起訴之被告。況且，被告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4時28分許有在上址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心我告你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業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認在卷，並有該紙張（本院卷第73頁）及監視器畫面截圖（本院卷第105至106頁）附卷可佐，並供稱：我這麼做是因為覺得告訴人無憑無據，於我生病時還向員警提告，是員警跟我吵架之後我氣不過才去貼等語（本院卷第100頁）。倘比對案發當日之監視器畫面與前揭110年12月19日之監視器畫面，可見後者因係在日間拍攝，而畫面中人物呈色及形貌較為明顯可辨，而該2日影像畫面中之人物穿著不同，髮型及配戴口罩顏色雖相似，然就鬢角處似略有不同，亦即前者中人物的鬢角髮流似係塞在眼鏡下方，後者則係明顯後梳，且影像中人物似未戴眼鏡，又前者影像不知是否有經壓縮，致畫面中人物體型方面前者似較後者為豐腴，是前者影像中之人物是否確實與後者相同，均為本案被告，非無疑義。且被告於偵審過程中始終否認案發當日為行為之人、案發當日監視器畫面中之人為其自身，但於本院提示110年12月19日之監視器畫面時，卻立即坦承該日前往張貼紙張者係其本身，以被告此等坦然之事後反應觀察，被告是否係無端爭執110年12月17日凌晨2時至3時餘許前往潑灑廚餘、紙條者非屬其個人，不無疑問。再者，本院依公訴檢察官之聲請，將被告於偵查、本院審判過程中所書寫的所有文字資料及告訴人所提供記載有「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原本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進行鑑定，鑑定結果顯示因「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等文字有刻意做作書寫之情形，故依現有資料歉難鑑定等節，有法務部調查局112年12月8日調科貳字第11203291630號函（本院卷第157頁）暨所附該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本院卷第159至180頁）在卷可徵，是案發當日拋擲此等紙張之人是否為被告，於此更添疑義。此外，除告訴人之指述，別無其他事證可逕認係被告於案發當日為公訴意旨所指行為，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縱使本案係被告所為：
　⒈公然侮辱部分：
　⑴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其所謂「侮辱」，係指以粗鄙之言語、舉動、文字、圖畫等，對他人予以侮謾、辱罵，足以減損或貶抑他人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之人格地位，始足當之。蓋本罪之規範作用，係在保護個人經營社會群體生活之人格法益，從而是否構成「侮辱」之判斷，除應注意行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職業等個人條件外，尤應著重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行為地之方言或語言使用習慣等事項，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此外，個人之名譽究竟有無受到減損或貶抑，更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之感情為斷；申言之，縱行為人所為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上之情感，惟客觀上對於被害人之人格評價並無影響時，尚不得遽以刑法公然侮辱罪加以論處。再者，公然侮辱罪中所謂「侮辱」，係指直接對人詈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至其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之語言、當時所受之刺激、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
　⑵在他人營業場所潑灑廚餘或雞蛋，非必然帶有侮辱意涵，表示抗議、不服或有所訴求，例如討債、迫使受潑灑對象出面處理事務者所在多有，此非社會一般人所不得想見，遑論行為人係在衡情人煙稀少、燈光昏暗之凌晨2時餘許潑灑廚餘及臭雞蛋，其是否係為貶損告訴人或其所經營店家的名譽，始為此部分之行為，容存有疑。
　⑶就散發紙條部分，告訴人於偵訊時陳稱：被告買我便當2、3年，我也不清楚為何會發生本案這種事，後來是從被告寫的信中，被告說我老婆用裝過的塑膠袋包便當給他等語（偵卷第66至67頁），是若告訴人所述為真，則被告應係本於其消費體驗表述其認為不該將已使用過的塑膠袋盛裝食物，是縱或被告係以「黑心生意人」「Black Heart」此等誇大、負面且足使告訴人不快的用詞表述其不滿，被告是否真有公然侮辱之犯意，亦存疑義。
　⒉毀損部分：
　⑴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係對於文書、建築物、礦坑或船艦以外之他人之物，有毀棄、損壞或致令不堪用之任一行為，且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足成罪。所謂「毀棄」係指毀滅或拋棄，使物之本體或其效用全部喪失；「損壞」乃指損害或破壞，使物之性質、外形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一部喪失之意；「致令不堪用」則指以毀棄、損壞以外之方法，雖未毀損原物之外形或物理存在，但使物喪失其特定目的之全部效用者而言，果與前開要件不符，行為人所為自不該當刑法第354條之構成要件。
　⑵告訴人雖於警詢時固陳稱：對方用臭雞蛋及廚餘丟我所有之機車及店家大門，導致我機車壞掉送修，且大門的污穢也清理許久等語（偵卷第22頁），但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便當店大門、地面及機車被丟廚餘及雞蛋部分都已經清掉了，機車沒有受損，只有機車行說難以清理部分，但後來也都清掉了等語（本院卷第247頁）。衡情潑灑廚餘或投擲臭雞蛋，若力道不強，不致刮傷地面、車體或大門，以水洗或其他洗劑除去即可完全清洗乾淨，此乃社會一般常識。又細閱前開照片，除有廚餘、雞蛋等不潔外觀外，並無明顯可見地面、大門或牆面有遭刮花，致大門、地面及機車之美觀有明顯破壞之情，且機車、地面及大門依告訴人前揭說法，應可認已清潔完畢，且仍為繼續供告訴人騎乘、通行使用。職前各節，難認上述潑灑廚餘及臭雞蛋之行為，已生毀棄、損壞物品之結果，自不該當刑法第354條之構成要件。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事證，仍存有合理之懷疑，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為前揭毀損及公然侮辱犯行之確信，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意旨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瑞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蕭如娟、張永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陳建宇
　　　　　　　　　　　　　　　　　　　法　官　姚佑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8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如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毀棄損壞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220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乙○○（下稱被告）
    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
    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一）。
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略以：㈠告訴人甲○
    ○於偵查中已明確證稱被告即為本件之行為人，並於偵查中
    證稱：「被告有寫一封信給我，內容是數落我怎樣才會被丟
    雞蛋，被嘲諷，被告也不認錯，而且不只有錄到一次，影像
    很清楚」等語，且被告亦自承於110年12月19日16時28分許
    ，有在告訴人之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
    心我告你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則告訴人既已基於其親身
    見聞而得具體指證被告為本件行為人，且被告於案發後甫2
    日即以與本案犯行類似方式挑釁告訴人，慮及其手段、時間
    點及前後脈絡，堪認被告即為本件之行為人，原審未能審酌
    上情，而逕對被告有利之認定，其認事用法，尚有違誤。㈡
    被告丟擲臭雞蛋及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心生意人」
    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屬有意直接針對被告之名
    譽予以恣意攻擊，且被告既否認其為行為人，且於偵查中亦
    供述其沒有覺得告訴人是黑心商人等語，則本件尚無從審酌
    被告為此部分言論之具體原因，更無從具體實質審酌被告所
    為之上開言論是否屬應保護之言論，原審判決既未能知悉引
    發上開言論之原因，逕認該等作為非屬侮辱之言詞，尚嫌速
    斷，難認妥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3項、第361條提
    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經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本具有未
    盡公允之疑慮，是除其指訴本身須無重大瑕疵外，尚應調查
    其他證據，彼此相互利用補強而達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無合理
    懷疑之確信心證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判決（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雖指稱被告
    即為本案行為人，並於偵訊中稱：被告有寫一封信給我，內
    容是數落我怎樣才會被丟雞蛋，被嘲諷，被告也不認錯，而
    且不只有錄到一次，影像很清楚等語（11007號卷第65頁反
    面），然：⒈被告否認有寫信給告訴人（本院卷第70頁），
    且縱有被告寫信給告訴人之事，究竟信件內容為何，未據告
    訴人提出，亦無從得知。至被告雖坦承原審卷第75、77頁紙
    張（如附件二），其中有「我還真的沒看過一家小小的店被
    蛋洗的如此透徹！」等文字為其所書寫，然被告稱：這是員
    警來跟我吵架後我氣不過，我才去寫了這張紙，是警察來跟
    我說告訴人他們家被丟雞蛋，我年紀這麼大了，警察來跟我
    弄一下我當然會生氣，警察那麼年輕又不懂得敬老尊賢等語
    （原審卷第101頁），且綜觀該2張紙張所載文字前後文脈絡
    ，核與被告所辯上情尚無顯然不符，並非無稽，自難以此即
    為不利被告之認定。⒉告訴人雖另稱攝錄到不只1次，影像很
    清等語，然除卷內110年12月17日本案行為時間、110年12月
    19日影像已經原審當庭勘驗，並擷取相關畫面（原審卷第95
    至100、103、105、106、109至122頁），並無法清楚辨識11
    0年12月17日行為人即為被告，已經原審論敘明確（原判決
    第3頁），未據檢察聲請勘驗其他影像畫面，而告訴人於本
    案行為人為本案行為時，既未在場見聞，且經原審勘驗行為
    時之現場監視器畫面結果，未能清楚辨識行為人即為被告，
    自難以告訴人指訴被告為本案行為人，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⒊被告雖坦承有於110年12月19日16時28分許，在告訴人之
    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心我告你們誣賴
    哦」之紙張等情，並有卷附記載該等文字之紙張在卷可佐（
    原審卷第73頁），然據被告稱：這是在告訴人報警後因為我
    不服氣，我去寫了這張紙條，就是（原審）卷第73頁內容，
    我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告訴人無憑無據，在我生病時還向警
    員提告，是警察跟我吵架之後我氣不過才去貼等語（原審卷
    第100頁），而告訴人係於110年12月18日報案，報案後經警
    對被告查訪是否為本案丟雞蛋之行為人，此有卷附職務報告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
    表、警詢筆錄可佐（11007號卷第15、17、21頁），是被告
    所辯上情，並非全然無據，自難以被告因主觀認遭告訴人無
    端報案滋擾而心生不滿所為行為，推認被告即為本案行為人
    。
　㈡關於丟擲臭雞蛋、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心生意人」
    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部分，並不構成公然侮辱、
    毀損罪，已據原審論述甚詳。再者，依告訴人所述：被告信
    中說我老婆用裝過的塑膠袋包便當給她等語（11007號卷第6
    7頁），並有卷附被告坦承為其書寫之紙張（原審卷第73頁
    ）可稽，可見被告與告訴人間並非全無糾紛，而被告經營便
    當店，便當牽涉飲食衛生，依一般生活經驗，以使用過之塑
    膠袋裝便當，有高度可疑會有飲食衛生之顧慮，從而，縱被
    告有以「黑心生意人」「Black Heart」此等誇大、負面且
    足使告訴人不快的用詞表述其不滿，是否係基於故意貶損告
    訴人之社會名譽而為，尚屬有疑。
四、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經調查結果，尚未達通
    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
    成有罪之確信，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原審因而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並未提出其他積極之證據
    可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洪瑞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佳琳、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20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
字第2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因不詳因素，對於告訴人甲○○及其
    在臺中市○區○○○路000號經營之「後廚手作餐盒」便當店有
    所不滿，基於毀損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0年12月17
    日凌晨2時許，在上開便當店門口，對於大門及告訴人所停
    放之綠色機車，丟擲臭雞蛋及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
    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以輕蔑、侮辱
    告訴人，致使該便當店之大門、地面及機車散發惡臭且殘留
    明顯污漬難以清洗，足以損及告訴人之財產利益及人格尊嚴
    。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及第309條第1項
    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刑事訴訟上證明
    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故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
    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
    84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毀損、公然侮辱等罪嫌，無非係以
    下列證據為其論據：
　㈠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職務報告；
　㈢現場地面及機車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照片及現場遺留紙張
    照片。
四、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毀損、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根本沒有
    去告訴人那裡，監視器畫面顯示的人不是我等語。
五、經查：
　㈠有一髮型為耳上短髮、戴口罩之人，其身穿一件式、無袖、
    長度過膝之淺色長裙，上身內搭深色長袖上衣，下身則內搭
    深色長褲及深色長襪，腳穿淺色拖鞋，復以右手持一提袋，
    且該提袋之側面呈現有相當寬度，分別於110年12月17日凌
    晨2時14分至16分許行經告訴人所經營上開便當店騎樓，於
    同日凌晨2時20分許、同日凌晨2時38分許朝告訴人所經營之
    上開便當店騎樓、機車車身等地方拋擲某種含水分之物體而
    呈現噴灑狀態；於同日凌晨3時28分許則有丟擲成團的紙張
    至騎樓處，並散落在走廊上等事實，業據本院當庭勘驗現場
    監視器畫面確認在卷，有本院勘驗筆錄、監視器畫面截圖在
    卷可稽（偵卷第34至36頁；本院卷第95至99、109至122頁）
    。又關於該人所潑灑的物品為廚餘及臭雞蛋等物品及載有「
    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等節，已由證
    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2頁），復有員警職
    務報告（偵卷第15頁）、現場地面及機車照片（偵卷第31至
    33頁）及告訴人提出之紙張照片（偵卷第37頁）存卷可考。
　㈡惟詳端上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或因夜間拍攝，或係因解
    析度、畫素不高，且因該人有配戴口罩等緣由，致無法清楚
    辨明該人的五官、衣著有無花紋，該人身形、穿著亦無明顯
    特出於他人的特徵，以致本院無從審認並特定該人確實為經
    起訴之被告。況且，被告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4時28分許有
    在上址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心我告你
    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業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認在
    卷，並有該紙張（本院卷第73頁）及監視器畫面截圖（本院
    卷第105至106頁）附卷可佐，並供稱：我這麼做是因為覺得
    告訴人無憑無據，於我生病時還向員警提告，是員警跟我吵
    架之後我氣不過才去貼等語（本院卷第100頁）。倘比對案
    發當日之監視器畫面與前揭110年12月19日之監視器畫面，
    可見後者因係在日間拍攝，而畫面中人物呈色及形貌較為明
    顯可辨，而該2日影像畫面中之人物穿著不同，髮型及配戴
    口罩顏色雖相似，然就鬢角處似略有不同，亦即前者中人物
    的鬢角髮流似係塞在眼鏡下方，後者則係明顯後梳，且影像
    中人物似未戴眼鏡，又前者影像不知是否有經壓縮，致畫面
    中人物體型方面前者似較後者為豐腴，是前者影像中之人物
    是否確實與後者相同，均為本案被告，非無疑義。且被告於
    偵審過程中始終否認案發當日為行為之人、案發當日監視器
    畫面中之人為其自身，但於本院提示110年12月19日之監視
    器畫面時，卻立即坦承該日前往張貼紙張者係其本身，以被
    告此等坦然之事後反應觀察，被告是否係無端爭執110年12
    月17日凌晨2時至3時餘許前往潑灑廚餘、紙條者非屬其個人
    ，不無疑問。再者，本院依公訴檢察官之聲請，將被告於偵
    查、本院審判過程中所書寫的所有文字資料及告訴人所提供
    記載有「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原本
    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進行鑑定，鑑定結果顯示因「黑心生意人
    」及「Black Heart」等文字有刻意做作書寫之情形，故依
    現有資料歉難鑑定等節，有法務部調查局112年12月8日調科
    貳字第11203291630號函（本院卷第157頁）暨所附該局文書
    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本院卷第159至180頁）在卷可徵
    ，是案發當日拋擲此等紙張之人是否為被告，於此更添疑義
    。此外，除告訴人之指述，別無其他事證可逕認係被告於案
    發當日為公訴意旨所指行為，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縱使本案係被告所為：
　⒈公然侮辱部分：
　⑴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其所謂「侮辱」，係指
    以粗鄙之言語、舉動、文字、圖畫等，對他人予以侮謾、辱
    罵，足以減損或貶抑他人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之人格地位，始
    足當之。蓋本罪之規範作用，係在保護個人經營社會群體生
    活之人格法益，從而是否構成「侮辱」之判斷，除應注意行
    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職業等個人條件外，尤應著重
    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行為地之方
    言或語言使用習慣等事項，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
    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
    即率爾論斷。此外，個人之名譽究竟有無受到減損或貶抑，
    更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之感情為斷；申言之，縱行為人所為
    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上之情感，惟客觀上對於被害人之人格評
    價並無影響時，尚不得遽以刑法公然侮辱罪加以論處。再者
    ，公然侮辱罪中所謂「侮辱」，係指直接對人詈罵、嘲笑或
    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至其是否屬足以貶損他
    人評價之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
    、慣用之語言、當時所受之刺激、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
    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
　⑵在他人營業場所潑灑廚餘或雞蛋，非必然帶有侮辱意涵，表
    示抗議、不服或有所訴求，例如討債、迫使受潑灑對象出面
    處理事務者所在多有，此非社會一般人所不得想見，遑論行
    為人係在衡情人煙稀少、燈光昏暗之凌晨2時餘許潑灑廚餘
    及臭雞蛋，其是否係為貶損告訴人或其所經營店家的名譽，
    始為此部分之行為，容存有疑。
　⑶就散發紙條部分，告訴人於偵訊時陳稱：被告買我便當2、3
    年，我也不清楚為何會發生本案這種事，後來是從被告寫的
    信中，被告說我老婆用裝過的塑膠袋包便當給他等語（偵卷
    第66至67頁），是若告訴人所述為真，則被告應係本於其消
    費體驗表述其認為不該將已使用過的塑膠袋盛裝食物，是縱
    或被告係以「黑心生意人」「Black Heart」此等誇大、負
    面且足使告訴人不快的用詞表述其不滿，被告是否真有公然
    侮辱之犯意，亦存疑義。
　⒉毀損部分：
　⑴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係對於文書、建築物、礦坑或船艦
    以外之他人之物，有毀棄、損壞或致令不堪用之任一行為，
    且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足成罪。所謂「毀棄」係指
    毀滅或拋棄，使物之本體或其效用全部喪失；「損壞」乃指
    損害或破壞，使物之性質、外形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一部
    喪失之意；「致令不堪用」則指以毀棄、損壞以外之方法，
    雖未毀損原物之外形或物理存在，但使物喪失其特定目的之
    全部效用者而言，果與前開要件不符，行為人所為自不該當
    刑法第354條之構成要件。
　⑵告訴人雖於警詢時固陳稱：對方用臭雞蛋及廚餘丟我所有之
    機車及店家大門，導致我機車壞掉送修，且大門的污穢也清
    理許久等語（偵卷第22頁），但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便當
    店大門、地面及機車被丟廚餘及雞蛋部分都已經清掉了，機
    車沒有受損，只有機車行說難以清理部分，但後來也都清掉
    了等語（本院卷第247頁）。衡情潑灑廚餘或投擲臭雞蛋，
    若力道不強，不致刮傷地面、車體或大門，以水洗或其他洗
    劑除去即可完全清洗乾淨，此乃社會一般常識。又細閱前開
    照片，除有廚餘、雞蛋等不潔外觀外，並無明顯可見地面、
    大門或牆面有遭刮花，致大門、地面及機車之美觀有明顯破
    壞之情，且機車、地面及大門依告訴人前揭說法，應可認已
    清潔完畢，且仍為繼續供告訴人騎乘、通行使用。職前各節
    ，難認上述潑灑廚餘及臭雞蛋之行為，已生毀棄、損壞物品
    之結果，自不該當刑法第354條之構成要件。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事證，仍存有合理之懷疑，
    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為前揭毀損及公然侮辱犯行之確
    信，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意旨說
    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瑞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蕭如娟、張永政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陳建宇
　　　　　　　　　　　　　　　　　　　法　官　姚佑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8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如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毀棄損壞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20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乙○○（下稱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一）。
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略以：㈠告訴人甲○○於偵查中已明確證稱被告即為本件之行為人，並於偵查中證稱：「被告有寫一封信給我，內容是數落我怎樣才會被丟雞蛋，被嘲諷，被告也不認錯，而且不只有錄到一次，影像很清楚」等語，且被告亦自承於110年12月19日16時28分許，有在告訴人之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心我告你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則告訴人既已基於其親身見聞而得具體指證被告為本件行為人，且被告於案發後甫2日即以與本案犯行類似方式挑釁告訴人，慮及其手段、時間點及前後脈絡，堪認被告即為本件之行為人，原審未能審酌上情，而逕對被告有利之認定，其認事用法，尚有違誤。㈡被告丟擲臭雞蛋及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屬有意直接針對被告之名譽予以恣意攻擊，且被告既否認其為行為人，且於偵查中亦供述其沒有覺得告訴人是黑心商人等語，則本件尚無從審酌被告為此部分言論之具體原因，更無從具體實質審酌被告所為之上開言論是否屬應保護之言論，原審判決既未能知悉引發上開言論之原因，逕認該等作為非屬侮辱之言詞，尚嫌速斷，難認妥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3項、第361條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經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本具有未盡公允之疑慮，是除其指訴本身須無重大瑕疵外，尚應調查其他證據，彼此相互利用補強而達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雖指稱被告即為本案行為人，並於偵訊中稱：被告有寫一封信給我，內容是數落我怎樣才會被丟雞蛋，被嘲諷，被告也不認錯，而且不只有錄到一次，影像很清楚等語（11007號卷第65頁反面），然：⒈被告否認有寫信給告訴人（本院卷第70頁），且縱有被告寫信給告訴人之事，究竟信件內容為何，未據告訴人提出，亦無從得知。至被告雖坦承原審卷第75、77頁紙張（如附件二），其中有「我還真的沒看過一家小小的店被蛋洗的如此透徹！」等文字為其所書寫，然被告稱：這是員警來跟我吵架後我氣不過，我才去寫了這張紙，是警察來跟我說告訴人他們家被丟雞蛋，我年紀這麼大了，警察來跟我弄一下我當然會生氣，警察那麼年輕又不懂得敬老尊賢等語（原審卷第101頁），且綜觀該2張紙張所載文字前後文脈絡，核與被告所辯上情尚無顯然不符，並非無稽，自難以此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⒉告訴人雖另稱攝錄到不只1次，影像很清等語，然除卷內110年12月17日本案行為時間、110年12月19日影像已經原審當庭勘驗，並擷取相關畫面（原審卷第95至100、103、105、106、109至122頁），並無法清楚辨識110年12月17日行為人即為被告，已經原審論敘明確（原判決第3頁），未據檢察聲請勘驗其他影像畫面，而告訴人於本案行為人為本案行為時，既未在場見聞，且經原審勘驗行為時之現場監視器畫面結果，未能清楚辨識行為人即為被告，自難以告訴人指訴被告為本案行為人，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⒊被告雖坦承有於110年12月19日16時28分許，在告訴人之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心我告你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並有卷附記載該等文字之紙張在卷可佐（原審卷第73頁），然據被告稱：這是在告訴人報警後因為我不服氣，我去寫了這張紙條，就是（原審）卷第73頁內容，我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告訴人無憑無據，在我生病時還向警員提告，是警察跟我吵架之後我氣不過才去貼等語（原審卷第100頁），而告訴人係於110年12月18日報案，報案後經警對被告查訪是否為本案丟雞蛋之行為人，此有卷附職務報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詢筆錄可佐（11007號卷第15、17、21頁），是被告所辯上情，並非全然無據，自難以被告因主觀認遭告訴人無端報案滋擾而心生不滿所為行為，推認被告即為本案行為人。
　㈡關於丟擲臭雞蛋、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部分，並不構成公然侮辱、毀損罪，已據原審論述甚詳。再者，依告訴人所述：被告信中說我老婆用裝過的塑膠袋包便當給她等語（11007號卷第67頁），並有卷附被告坦承為其書寫之紙張（原審卷第73頁）可稽，可見被告與告訴人間並非全無糾紛，而被告經營便當店，便當牽涉飲食衛生，依一般生活經驗，以使用過之塑膠袋裝便當，有高度可疑會有飲食衛生之顧慮，從而，縱被告有以「黑心生意人」「Black Heart」此等誇大、負面且足使告訴人不快的用詞表述其不滿，是否係基於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而為，尚屬有疑。
四、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經調查結果，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原審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並未提出其他積極之證據可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洪瑞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佳琳、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20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因不詳因素，對於告訴人甲○○及其在臺中市○區○○○路000號經營之「後廚手作餐盒」便當店有所不滿，基於毀損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0年12月17日凌晨2時許，在上開便當店門口，對於大門及告訴人所停放之綠色機車，丟擲臭雞蛋及廚餘，並在地上散發書寫「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以輕蔑、侮辱告訴人，致使該便當店之大門、地面及機車散發惡臭且殘留明顯污漬難以清洗，足以損及告訴人之財產利益及人格尊嚴。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及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故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4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毀損、公然侮辱等罪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為其論據：
　㈠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職務報告；
　㈢現場地面及機車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照片及現場遺留紙張照片。
四、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毀損、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根本沒有去告訴人那裡，監視器畫面顯示的人不是我等語。
五、經查：
　㈠有一髮型為耳上短髮、戴口罩之人，其身穿一件式、無袖、長度過膝之淺色長裙，上身內搭深色長袖上衣，下身則內搭深色長褲及深色長襪，腳穿淺色拖鞋，復以右手持一提袋，且該提袋之側面呈現有相當寬度，分別於110年12月17日凌晨2時14分至16分許行經告訴人所經營上開便當店騎樓，於同日凌晨2時20分許、同日凌晨2時38分許朝告訴人所經營之上開便當店騎樓、機車車身等地方拋擲某種含水分之物體而呈現噴灑狀態；於同日凌晨3時28分許則有丟擲成團的紙張至騎樓處，並散落在走廊上等事實，業據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確認在卷，有本院勘驗筆錄、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稽（偵卷第34至36頁；本院卷第95至99、109至122頁）。又關於該人所潑灑的物品為廚餘及臭雞蛋等物品及載有「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等節，已由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2頁），復有員警職務報告（偵卷第15頁）、現場地面及機車照片（偵卷第31至33頁）及告訴人提出之紙張照片（偵卷第37頁）存卷可考。
　㈡惟詳端上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或因夜間拍攝，或係因解析度、畫素不高，且因該人有配戴口罩等緣由，致無法清楚辨明該人的五官、衣著有無花紋，該人身形、穿著亦無明顯特出於他人的特徵，以致本院無從審認並特定該人確實為經起訴之被告。況且，被告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4時28分許有在上址鐵門上張貼「打人喊救人嗎！？無憑無據當心我告你們誣賴哦」之紙張等情，業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認在卷，並有該紙張（本院卷第73頁）及監視器畫面截圖（本院卷第105至106頁）附卷可佐，並供稱：我這麼做是因為覺得告訴人無憑無據，於我生病時還向員警提告，是員警跟我吵架之後我氣不過才去貼等語（本院卷第100頁）。倘比對案發當日之監視器畫面與前揭110年12月19日之監視器畫面，可見後者因係在日間拍攝，而畫面中人物呈色及形貌較為明顯可辨，而該2日影像畫面中之人物穿著不同，髮型及配戴口罩顏色雖相似，然就鬢角處似略有不同，亦即前者中人物的鬢角髮流似係塞在眼鏡下方，後者則係明顯後梳，且影像中人物似未戴眼鏡，又前者影像不知是否有經壓縮，致畫面中人物體型方面前者似較後者為豐腴，是前者影像中之人物是否確實與後者相同，均為本案被告，非無疑義。且被告於偵審過程中始終否認案發當日為行為之人、案發當日監視器畫面中之人為其自身，但於本院提示110年12月19日之監視器畫面時，卻立即坦承該日前往張貼紙張者係其本身，以被告此等坦然之事後反應觀察，被告是否係無端爭執110年12月17日凌晨2時至3時餘許前往潑灑廚餘、紙條者非屬其個人，不無疑問。再者，本院依公訴檢察官之聲請，將被告於偵查、本院審判過程中所書寫的所有文字資料及告訴人所提供記載有「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文字之紙張原本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進行鑑定，鑑定結果顯示因「黑心生意人」及「Black Heart」等文字有刻意做作書寫之情形，故依現有資料歉難鑑定等節，有法務部調查局112年12月8日調科貳字第11203291630號函（本院卷第157頁）暨所附該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本院卷第159至180頁）在卷可徵，是案發當日拋擲此等紙張之人是否為被告，於此更添疑義。此外，除告訴人之指述，別無其他事證可逕認係被告於案發當日為公訴意旨所指行為，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縱使本案係被告所為：
　⒈公然侮辱部分：
　⑴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其所謂「侮辱」，係指以粗鄙之言語、舉動、文字、圖畫等，對他人予以侮謾、辱罵，足以減損或貶抑他人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之人格地位，始足當之。蓋本罪之規範作用，係在保護個人經營社會群體生活之人格法益，從而是否構成「侮辱」之判斷，除應注意行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職業等個人條件外，尤應著重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行為地之方言或語言使用習慣等事項，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此外，個人之名譽究竟有無受到減損或貶抑，更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之感情為斷；申言之，縱行為人所為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上之情感，惟客觀上對於被害人之人格評價並無影響時，尚不得遽以刑法公然侮辱罪加以論處。再者，公然侮辱罪中所謂「侮辱」，係指直接對人詈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至其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之語言、當時所受之刺激、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
　⑵在他人營業場所潑灑廚餘或雞蛋，非必然帶有侮辱意涵，表示抗議、不服或有所訴求，例如討債、迫使受潑灑對象出面處理事務者所在多有，此非社會一般人所不得想見，遑論行為人係在衡情人煙稀少、燈光昏暗之凌晨2時餘許潑灑廚餘及臭雞蛋，其是否係為貶損告訴人或其所經營店家的名譽，始為此部分之行為，容存有疑。
　⑶就散發紙條部分，告訴人於偵訊時陳稱：被告買我便當2、3年，我也不清楚為何會發生本案這種事，後來是從被告寫的信中，被告說我老婆用裝過的塑膠袋包便當給他等語（偵卷第66至67頁），是若告訴人所述為真，則被告應係本於其消費體驗表述其認為不該將已使用過的塑膠袋盛裝食物，是縱或被告係以「黑心生意人」「Black Heart」此等誇大、負面且足使告訴人不快的用詞表述其不滿，被告是否真有公然侮辱之犯意，亦存疑義。
　⒉毀損部分：
　⑴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係對於文書、建築物、礦坑或船艦以外之他人之物，有毀棄、損壞或致令不堪用之任一行為，且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足成罪。所謂「毀棄」係指毀滅或拋棄，使物之本體或其效用全部喪失；「損壞」乃指損害或破壞，使物之性質、外形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一部喪失之意；「致令不堪用」則指以毀棄、損壞以外之方法，雖未毀損原物之外形或物理存在，但使物喪失其特定目的之全部效用者而言，果與前開要件不符，行為人所為自不該當刑法第354條之構成要件。
　⑵告訴人雖於警詢時固陳稱：對方用臭雞蛋及廚餘丟我所有之機車及店家大門，導致我機車壞掉送修，且大門的污穢也清理許久等語（偵卷第22頁），但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便當店大門、地面及機車被丟廚餘及雞蛋部分都已經清掉了，機車沒有受損，只有機車行說難以清理部分，但後來也都清掉了等語（本院卷第247頁）。衡情潑灑廚餘或投擲臭雞蛋，若力道不強，不致刮傷地面、車體或大門，以水洗或其他洗劑除去即可完全清洗乾淨，此乃社會一般常識。又細閱前開照片，除有廚餘、雞蛋等不潔外觀外，並無明顯可見地面、大門或牆面有遭刮花，致大門、地面及機車之美觀有明顯破壞之情，且機車、地面及大門依告訴人前揭說法，應可認已清潔完畢，且仍為繼續供告訴人騎乘、通行使用。職前各節，難認上述潑灑廚餘及臭雞蛋之行為，已生毀棄、損壞物品之結果，自不該當刑法第354條之構成要件。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事證，仍存有合理之懷疑，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為前揭毀損及公然侮辱犯行之確信，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意旨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瑞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蕭如娟、張永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陳建宇
　　　　　　　　　　　　　　　　　　　法　官　姚佑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佳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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